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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定額罰款 (刑事 訴訟 )條例》 (第 240 章 )

《立法會決議 (2 00 0 年第 20 6 號法律公告 ) 2 000 年 (生 效 日期 )公 告 》

及

《 20 00 年定額罰 款 (刑事訴訟 ) (修訂 ) (第 3 號 )規 例》

引言

環境食物局局長已 制定《立法會決議 ( 200 0 年 第 2 06 號 法 律公

告 )2 00 0 年 (生 效日 期 )公告》 (“生 效日 期 公告 ” ) (載 於附 件 1 )， 而 運

輸 局 局 長 也 制 定 了 《 2000 年 定 額 罰 款 (刑 事 訴 訟 ) (修 訂 ) (第 3 號 )規
例》 (“修訂規例 ” ) (載於附件 2 )， 使 排 放 黑煙的車 輛 的 新 定 額 罰 款 水

平，可由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一日起開始生效。

背景

2 . 在 二零 零零 年五 月 三十 一日 的立 法會 會 議上 ，環 境食 物局 局 長

根據《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 40 章 )第 1 2 條 動 議通過一項決

議案，把黑煙車輛 的定額罰款由 45 0 元 提高至 1 000 元 。 局長在動議

通 過 決 議 案 的 致 辭 中 表 明 ， 當 局 擬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新

的定額罰款水平。 決議案獲立法會通過。

生效日期公告和修訂規例

《立法會決議案 (2 00 0 年第 20 6 號法律公告 ) 20 00 年 (生 效 日期 )公 告 》

3 .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旨 在 根 據 決 議 案 第 (b )段 所 訂 ， 指 定 二 零 零 零 年

十二月一日為決議 案的生效日期。

《 2000 年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 (修訂 ) (第 3 號 )規例》

4 . 修訂規例旨在對《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規 例》附表表格 1 作 出

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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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5 . 我 們在 二零 零零 年 五月 三十 一日 的立 法 會會 議上 動議 通過 決 議

案 前 ， 已 告 知 公 眾 和 運 輸 業 人 士 ， 政 府 當 局 擬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一

日起實施新的定額 罰款水平。

對財政及人手的影 響

6 . 提高定額罰款的建 議，不會對財政及人手造成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7 . 根 據 《 道 路 交 通 (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規 例 》 (第 3 74 章 ， 附 屬 法

例 )， 汽 車 須 作 保 養 ， 以 免 排 放 過 量 的 黑 煙 。 提 高 定 額 罰 款 ， 只 會 影

響 那 些 沒 有 妥 善 保 養 其 車 輛 的 車 主 。 在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後 ， 因 空 氣 污 染

引 致 的 醫 療 費 用 減 少 及 生 產 力 損 耗 將 得 以 減 低 。 此 外 ， 對 於 旅 遊 業 ，

以及為社會各界提 供更佳環境方面，亦會有正面影響。

查詢

8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 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 136  3 30 9 向 環 境食

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C )陳偉基先生查詢。

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零年十月



附件 1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

《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200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0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2000年年年年（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現根據立法會於 2000年 5月 31日根據《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第 12條提出和通過並在憲報刊登為 2000年第 206號法律公告的決議㆗的(b)段，
指定 2000年 12月 1日為該決議開始實施的日期。

環境食物局局長

2000年十月十㆓日



附件 2

《《《《2000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第（第（第（第 3號）規例》號）規例》號）規例》號）規例》

（根據《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

（第 240章）第 11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0年 12月 1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章，附屬法例）的附表現予修訂，在表
格 1“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的標題㆘編號 29 的項目㆗，廢除“$450”而代以
“$1,000”。

運輸局局長

2000年 10月 11日

註釋

本規例因應立法會將有關車輛排放過量煙霧或過量可見氣體的定額罰款由$450
調高至$1,000 的決議而對《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 章，附屬法例）作
出相應的修訂。


